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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鄭英耀

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五　條　　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年滿十八歲。

　　二、接受訓練機構訓練合格，並取得訓練機構核發之訓練合格證明文件。

　　三、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文件。

　　前項第二款訓練已包括基本救命術八小時以上者，免檢附前項第三款證明

文件。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後，依修正前規定取得游

泳池救生員證書者，仍得依原規定展延其證書之有效期間，並以於游泳池擔任

救生員工作為限。

第　六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不得擔任救生員；已取得救生員資格

者，撤銷之：

　　一、犯刑法妨害風化罪章之罪。

　　二、犯刑法殺人罪章之罪。

　　三、犯刑法傷害罪章之罪。但不包括過失犯。

　　四、犯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之遺棄罪。

　　五、犯刑法妨害自由罪章之罪。

　　六、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之性侵害犯罪。

　　七、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犯前項第六款以外各款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於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

前十二年以內，未再受前項各款罪刑之宣告或執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經執行完畢或赦免。

第 十六 條　　前條申請認定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一。

　　前條申請經本部審查通過，並簽訂約定事項者，由本部發給訓練機構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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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訓練機構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期限

屆滿一個月前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二千元。經本部審查

通過，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必要時，得縮短之。

　　前項申請展延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二。

　　申請認定及展延之審查，應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審議小組出席委員審查

結果之平均分數達七十五分。

第二十一條　　前條申請認可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三。

　　前條第二項申請經審查通過，並經本部核定簽訂約定事項者，發給認可證

書。

　　前項認可證書有效期間為四年；期限屆滿有展延之必要者，應於屆滿一個

月前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並繳交審查費新臺幣三千元。經本部審查通過，每

次展延期間為四年，必要時，得縮短之。

　　前項申請展延應審查之項目、內容及配分，規定如附表四。

　　申請認可及展延之審查，應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審議小組出席委員審查

結果之平均分數達七十五分。

　　本部得派員至受認可機構查核其業務，並得要求提供相關文件、資料；該

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二十二條　　受認可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其認

可，並自廢止之日起四年內，停止受理該機構申請認可：

　　一、違反本辦法、水域、森林、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消費者保護等有

關法令。

　　二、違反本部與受認可機構之約定事項，且情節重大。

　　三、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投保，或超收費用。

　　四、未依第二十條第三項所定之實施計畫執行。

　　五、違反前條第六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相關文件、資

料。

第二十三條　　本部為審查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三項、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之申請、第十九條及前條之廢止，得組成審議小組。

　　審議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部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

人士及機關代表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

　　審議小組委員任期四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

隨本職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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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審議小組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審議小組會議。但以機關代表擔任委員者，其未能親自出

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列入出席人數，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

　　審議小組開會時，應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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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附表一修正規定 
附表一  

申請認定救生員訓練機構審查項目、內容及配分表 

編
號 

項目 內容 配分 

一 
組織及行政運
作 

（一）組織分工及運作情形（包括分會狀

況）。 

（二）訓練作業規劃情形。 

（三）各梯次學員資料建檔及管理規定。 

15 

二 師資 

（一）師資資格及條件(與救生相關之專業證

照及實務經驗)。 

（二）師資人數及名冊。 

（三）近三年內辦理師資訓練及進修教育情

形。 

（四）師資遴選作業及管理計畫。 

30 

三 
場地、設施及
設備 

（一）規劃辦理訓練之場地。 

（二）訓練場地之設施、設備、器材數量及

使用管理情形。 

15 

四 
訓練課程 
規劃 

（一）課程大綱、講義及時數配置。 

（二）師資及學員配置比例。 
30 

五 
其他應載明之
事項 

（一）救生員訓練網站建置及管理情形。  

（二）近三年訓練意外事件預防及嗣後相關

紀錄完整性。 

（三）特色及創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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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附表二  

申請展延認定救生員訓練機構審查項目、內容及配分表 

編
號 

項目 內容 配分 

一 
組織及行政運
作 

（一）組織分工及運作情形（包括分會狀

況）。 

（二）訓練作業辦理情形。 

（三）各梯次學員資料建檔及管理規定。 

（四）無第十八條所定情事。 

35 

二 師資 

（一）師資資格及條件(與救生相關之專業證

照及實務經驗)。 

（二）師資人數及名冊。 

（三）認定期間內辦理師資訓練及進修教育

情形。 

（四）認定期間內辦理師資遴選作業及管理

情形。 

10 

三 
場地、設施及
設備 

（一）辦理訓練所使用之場地。 

（二）訓練場地之設施、設備、器材數量及

使用管理情形。 

（三）認定期間內設施、設備及器材更新情

形。 

10 

四 
訓練課程 
規劃 

（一）課程大綱、講義及時數配置。 

（二）師資及學員配置比例。 

（三）認定期間內訓練課程開設情形。 

10 

五 
其他應載明之
事項 

（一）認定期間內救生員訓練網站建置及管

理情形。 

（二）認定期間內訪視成績。 

（三）改善計畫辦理情形。 

（四）訓練人數統計(包括報名、參訓及訓練

合格人數)。 

（五）與教育部約定事項之辦理情形。  

（六）參與教育部各項會議及研習情形。 
（七）配合教育部政策簽署保密相關文件情

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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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  

申請救生員受認可機構審查項目、內容及配分表 

編
號 

項目 內容 配分 

一 
檢定與複訓實
施規定及程序 

（一）檢定及複訓作業規劃情形。 

（二）各梯次檢定及複訓人數統計、資料建

檔及管理計畫。 

35 

二 
工作人員名冊
及工作分配表 

（一）甄審管理計畫。 

（二）檢定及複訓現場工作分配計畫。 

（三）進修教育辦理情形。 

20 

三 
場地設施、設
備及器材 

（一）規劃辦理檢定及複訓之場地。 

（二）檢定及複訓之設施、設備、器材數量

及使用管理情形。 

20 

四 
推廣救生業務
實績 

（一）宣導教育及社會推廣情形。 

（二）公益形象表現。 

（三）實際救護、救生案例及績效。 

15 

五 
其他應載明之
事項 

（一）救生員檢定及複訓網站建置及管理情

形。 

（二）近三年訓練意外事件預防及嗣後相關

紀錄完整性。 

（三）特色及創新。 
（四）配合教育部政策簽署保密相關文件情

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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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附表四修正規定 
附表四  

申請展延救生員受認可機構審查項目、內容及配分表 

編
號 

項目 內容 配分 

一 
檢定與複訓實
施規定及程序 

（一）檢定及複訓作業辦理情形。 

（二）各梯次檢定及複訓人數統計、資料建

檔及管理計畫(包括應檢人、學科/術

科測驗合格人數及檢定合格人數)。 

（三）無第二十一條第六項及第二十二條所

定情事。 

35 

二 
工作人員名冊
及工作分配表 

（一）甄審管理計畫辦理情形。 

（二）檢定及複訓現場工作分配計畫辦理情

形。 

（三）受認可期間進修教育辦理情形。 

10 

三 
場地設施、設
備及器材 

（一）規劃辦理檢定及複訓之場地。 

（二）檢定及複訓之設施、設備、器材數量

及使用管理情形。 

（三）認可期間內設施、設備及器材更新情

形。 

10 

四 
推廣救生業務
實績 

受認可期間內辦理情形： 

（一）宣導教育及社會推廣情形。 

（二）公益形象表現。 

（三）實際救護、救生案例及績效。 

10 

五 
其他應載明之
事項 

（一）認可期間內救生員檢定及複訓網站建

置及管理情形。 

（二）受認可期間內訪視成績。 

（三）改善計畫辦理情形。 

（四）複訓換證實施情形。 

（五）救生員檢定及複訓人數統計(包括報

名及合格人數)。 

（六）與教育部約定事項之辦理情形。    

（七）參與教育部各項會議及研習情形。 
（八）配合教育部政策簽署保密相關文件情

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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